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黄石市三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案 

选聘续建工程全过程跟踪审计机构的公告 

 

为顺利推进重整相关工作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黄石市三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拟

公开选聘一家专业的工程审计机构，对“三江共和城”小区续建工程

项目开展全过程工程跟踪审计工作。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诚实信

用的原则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三江共和城项目位于黄石市黄石港区花湖大道 66 号，由三江公

司开发建设，于 2008 年 10 月正式动工，其中南地块主要为住宅区，

北地块为商业区。南地块一期、二期共 13 栋楼已竣工验收系正式交

房，三、四、五期共 14 栋楼配套工程未完工，水、电、绿化、消防

等基础设施均未达到验收交付标准。北地块目前处于在建工程状态，

规划用地面积 33768.2 ㎡，总建筑面积：169886.89㎡，已完成全部

桩基础工程、基坑支护、主体工程和部分装饰工程、外墙玻璃幕墙、

水电安装工程建设，但部分配套工程、装饰工程、外墙玻璃幕墙、水、

电、消防、绿化等工程未完工，尚未竣工验收备案，不能交付使用，

不能办理不动产权证。 

二、工作期限及要求 

从正式的跟踪审计服务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整个项目完工并出具

完整的跟踪审计报告，向管理人移交全部审计资料为止。 

三、申报机构资格条件（需提供证明材料） 

（一）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，具有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执

业资质； 

（二）被列入黄石市政府采购诚信供应商名单； 

（三）成立三年以上，近三年有担任房地产项目工程跟踪审计经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验； 

（四）本公告发布之前，拥有至少五名专业造价咨询人员；承诺

同时两名以上的造价咨询人员全面配合管理人开展工作。 

（五）不存在法律、法规、司法解释规定的回避情形； 

（六）中介机构和参与审计项目的工作人员近三年内没有违法、

违规记录。 

四、报价及费用支付 

（一）收费金额参照《湖北省物价局、湖北省住建厅关于印发工

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》(鄂价工服规[2012]149号)规定的

收费标准，不得高于六折收取，且后续如因报告的有效期限届满重新

出具或补充出具报告等不再另行收取费用。 

（二）费用支付：该费用系为推进破产重整程序、维护破产财产

价值所必需的开支，依法列为破产费用，由管理人按照重整计划的约

定从破产财产中予以支付。  

（三）审计人员的吃、住、行等工作费用，由审计机构自行承担。 

五、申报机构需提交的资料 

本次申报无需提供纸质申报材料，申报机构只需向管理人提交电

子版的申报材料，包括: 

（一）参与意向书（须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）； 

（二）企业营业执照、授权委托书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

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、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； 

（三）申报机构工程造价咨询资质证书； 

（四）被列入黄石市政府采购诚信供应商名单证明； 

（五）近三年担任房地产项目工程跟踪审计业绩证明； 

（六）申报机构至少 5 名专业造价咨询人员证明； 

（七）参与本项目人员的资质证书，项目负责人、工作人员名单

及联系方式；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（八）申报机构出具的承诺函，承诺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 

1.本机构及人员最近三年内没有违法违纪等不良记录。 

2.开展工作时，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，独立开

展工作，不受任何第三方干涉，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。 

3.保证项目负责人及其他工作人员在本项目中的工作时间，未经

管理人同意不得更换派出人员。 

4.如法院或管理人对本机构提出合理要求，本机构不作调整或拒

绝调整的，管理人有权解除委托关系，且不支付任何费用。 

5.承诺申报材料真实、准确，对重整所涉不公开信息和商业秘密

严格保密，确保符合相关准则规定等。 

（九）报名回执（格式见附件，含收费标准、工作人员等）。 

注：上述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。 

六、报名方式 

（一）申报机构于 2026 年 6月 12 日 17:00 前将电子版申报材料

汇编后打包压缩发送至电子邮箱：812789885@qq.com，邮件和申报材

料压缩包均以“三江公司+申报机构名称”命名。 

（二）申报机构须确保所提交资料真实、合法，如经核查发现存

在虚假及违法情形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（三）意向报名者可联系管理人了解项目的相关信息。 

管理人联系方式：张律师，联系电话：13872108001。 

七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根据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管理人综合考虑各申报机构

的资质、规模、经验、报价等事项评定出中选机构。 

（二）最终中选结果，管理人将在报名截止日期后三个工作日内

通知中选机构并公示，对于已报名但未被选中的机构，管理人不再另

行通知。 




